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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反避税合作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于2018年底颁布了“经济实质法”，并于

2019年实施。经济实质法是国际反避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打击离岸公司的跨国避税行为有着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影响范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对阿里巴巴离岸避税架构的分析，结合经

济实质法的相关内容，探讨经济实质法实施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所受影响的相关利益主体可能采取的

应对措施；同时根据当前的国际税收现实情况，对未来经济实质法的优化和国际反避税的进一步加强提

出了相关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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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anti-avoidance cooperation, the Cayman and BVI enacted 
the “Economic Substance Law” at the end of 2018 and i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2019. The Eco-
nomic Substantive La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avoidance action, which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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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positive effect on combating cross-border tax avoidance by offshore companies, but its 
scope of influence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libaba’s offshore tax avoidance 
struc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tual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substance 
law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economic substance law,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affected relevant interest subjects, while putting forward re-
levant sugges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ubstance law 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anti-avoidance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axatio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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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简称“BVI”)为代表的地区由于低税收和宽松的监管环境，成为许多

跨国公司的离岸公司注册地。随着国际反避税合作的加强，OECD 及欧盟等组织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文

件打击国际逃避税，为了推进 BEPS 行动计划的实施，开曼及 BVI 在 2018 年分别出台了《2018 年国际

税务合作经济实质法》及《2018 年国际税务合作经济实质法》，并于 2019 年开始生效。“经济实质法”

的核心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企业的核心创收活动和所获得的收入(税收)相匹配，即要求在当地注册成立的

从事特定活动的相关实体应具有“经济实质”，否则企业将会面临处罚和被注销风险。经济实质法的颁

布和实施增加了企业海外合规成本，提高了企业税收筹划的难度，对于打击企业避税有着一定的作用；

但同时，由于经济实质法所规定的“相关实体”的范围有限、执行力度不确定，其影响存在着一定局限

性。 
本文通过对阿里巴巴离岸公司架构设置的分析，结合经济实质法的核心内容和要求，探讨经济实质

法出台对于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并进一步总结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最后对经济实

质法的改进方向和国际反避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2. 案例介绍 

2.1. “经济实质法”出台背景 

1、国际反避税合作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以下简称 BEPS)愈演愈

烈，引起了各国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BEPS 是指跨国企业利用国际税收规则存在的不足，

以及各国税制差异和征管漏洞，最大限度减少其总体税负，甚至达到双重不征税的效果，这侵蚀了各国

税源。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和办法，以减少跨国公司通过利润转移到国际避税地

造成的各国税款的流失。其中国际组织以经济合作组织(OECD)为代表，出台一系列解决“有害税收实践”

的一列方案。20 世纪就 90 年代，OECD 发布了名为《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
的报告，主要包括了如何应对“有害税收竞争实践”的一个初步的框架，并且规定了在低税或者免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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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即所谓的“避税地”或者“避税天堂”的相关监管规定和评估何为“有害税收实践”的具体措施。

2015 年 10 月 5 日，OECD 正式发布 BEPS 行动计划(15 项)的研究成果，同年 11 月各国领导人核准了 BEPS
项目行动计划中的一系列措施。此后，OECD 不断出台相关的计划和措施，力图通过加强全球各国的税

收合作，减少税款的流失，打击逃避税行为。 
2、区域代表——欧盟的压力 
区域性组织代表——欧盟于 2017 年欧盟公布《The Europe Union List of Non-Cooperative Jurisdictions 

for Tax Purposes》，即《税务目的下欧盟非合作司法管辖区名单》[该名单于 2017 年 12 月建立，每年更

新两次]，这份名单主要目的是评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税收透明度，将例如 BVI、开曼群岛等一些典型的

“避税地”纳入“灰名单”之中，同时要求这些地区在规定期限内解决“经济实质”问题，否则会进一

步被纳入“黑名单”范围之内，欧盟国家将不会与之合作，重点关注在税率较低或者是税率为零地区获

取较高利润，但并不存在“经济实质”的企业，以此打击跨国公司逃避税行为。 
在相关国际组织及区域组织压力下，从 2018 年开始，英属 BVI、百慕大、开曼群岛等等地区陆续出

台了“经济实质法案”。开曼群岛于 2018 年颁布《2018 年国际税收合作(经济实质)法》；同年 BVI 颁布

《2018 年经济实质(公司及有限合伙)法》，以配合 BEPS 行动计划和欧盟的要求。 

2.2. 具体避税案例——“阿里巴巴”离岸避税架构设置 

提起阿里巴巴，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淘宝、支付宝、天猫等应用软件，目前这些 APP 已经成为我

们日常生活最频繁使用的软件，而其背后的阿里集团我们也并不陌生。阿里巴巴集团于 1999 年创立，业

务范围广泛，涉及电子商务、云计算等多个方面。2014 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9
年，阿里巴巴集团于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是我国第一个同时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成为全

球领先的电子运营商，带领中国的电子商务不断蓬勃发展。阿里巴巴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运营商，股权

结构设计复杂，一方面是公司业务范围广泛所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集团在全球范围的业

务活动中所应纳的税收。和 Facebook、Google 等企业的避税方式相似，阿里巴巴集团主要通过“避税地”

来进行避税，而在“避税天堂”的选择上，阿里巴巴主要利用了“开曼群岛”，同时利用了“英属维尔

京群岛”进行辅助避税。具体避税过程如下： 

2.2.1. 成立之初——选择开曼群岛作为注册地[1] 
在阿里巴巴集团创立的初期，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一家离岸公司——“阿里巴巴开曼群岛公司”，

阿里巴巴开曼群岛公司为一个中介贸易机构，从而可以和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机构进行有关的业务交易。

因此，整体的业务网络既包括中国内地的阿里巴巴集团、子公司淘宝网、支付宝、雅虎等，也将离岸公

司阿里巴巴纳入到集团的业务网络之中。如果国内的阿里巴巴公司和设立在开曼群岛的子公司进行交易

时，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将商品或者服务出售给子公司，而设立在开曼群岛的阿里巴巴子公司可以按照正

常的市场价格再将产品或服务销售给公司的其他子公司，由此使得大部分利润留存在海外的离岸公司。

而根据开曼的有关税收规定，开曼群岛并没有设立公司(企业)所得税，因此留存在开曼的利润在当地并不

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对于国内的阿里巴巴公司和相关的子公司，由于销售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的

价差很小，使得利润很低，因此在中国的纳税额也比较少；最后，位于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将留存的利

润以投资或者贷款的方式，汇回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从而实现了整体税负的下降。 

2.2.2. 辅助避税——成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中，公司首先在开曼设立了由自然人或者公众股东持股的离岸公司，而位于开

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又下设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上市公司——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外商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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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国内相关企业，而维尔京群岛公司由开曼群岛的阿里子公司 100%持股，为开曼群岛离岸公司的“未来

业务”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此外，阿里巴巴集团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和中国内地公司之间设立了一

家香港控股公司，以应对中国内地税务机关的反避税审查。因为按照《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

的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我国税率 50%水平的

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

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因此，如果内地的阿里巴巴集团直接控股位于英属

维尔京群岛的公司，则会受到国内税务机关的相关审查，而香港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内地企业所

得税税率的 50%，因此不会受到相关机关的避税审查。 

2.2.3. 再进一步——构建 VIE 结构上市 
在开曼群岛建立子公司的目的除了避税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境外上市。阿里巴巴在开曼群岛设

立的壳公司，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构建“VIE 架构”，规避国内监管，减少审批程序，尽快在境外上市。

实际上，中国的许多互联网巨头选择开曼等“避税天堂”作为注册地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时间成本，在

境外上市。例如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公司都采取了“VIE 结构”。 
所谓“VIE 结构”全称为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即可变利益实体，或者可以称之为“协议控制”，

是指境外注册的上市实体与我国境内的业务运营实体相分离，企业对于该利益实体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权，

境外上市的实体通过协定的方式控制境内的业务实体，而该实体实际上就是上市实体的可变利益实体。

VIE 结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国内政府对于电信、TMT 行业公司进行境外投资者管制。 
实际上，“VIE 结构”是红筹架构方式的一种，所谓红筹架构，是指中国境内的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

离岸公司，将境内公司的利润或者资产转至境外公司，从而实现境外公司在海外上市的结构。而如何将境

内公司的利润或者资产转至境外离岸公司？一种方式就是阿里巴巴所采用的协议控制——“VIE 结构”，

另一种方式就是让境外公司对境内公司直接持股，达到控制的条件。一般的“红筹架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red chip structure 
图 1. 红筹结构示意图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2024


于思淼 
 

 

DOI: 10.12677/mm.2022.122024 176 现代管理 
 

总的来看，阿里巴巴选择在开曼建立离岸公司，一方面可以规避国内监管——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

说，如果想要在美股上市，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复杂，审批时间较长；同时，即使企业得到了相关机构

的审批，境外上市的主体还需要受到中国国内公司法的管制，而一般来说，国内的公司法对于公司设立

和运营等方面有着较多的管制，从而增加公司的财务成本。开曼群岛作为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有助于

企业在境外进行上市，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开曼群岛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满足市场监管的要

求，但相比于国内要低很多；同时，开曼公司的透明度又高于 BVI，由于上市主体需要一定的信息披露，

开曼公司在美股上市更容易。此外，在开曼群岛设立公司不受外汇管制，外国投资和利润可以自由地汇

入汇出。基于以上各种原因，阿里巴巴等许多互联网企业选择在开曼注册公司，享受当地政策带来的一

系列好处。 
阿里巴巴采用“开曼群岛 + 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避税模式，在开曼群岛注册离岸公司，不仅可以使

得阿里在境外融资成本降低，同时还规避了相关税收；香港上市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可以享受

相关投资免税，同时申报材料简单、没有国籍的限制，因此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通过股权结构的设计，

阿里巴巴降低海外融资难度的同时，节约了其应纳税款。 

2.3. “经济实质法”主要内容 

BVI 经济实质法与开曼经济实体法的核心内容和相关规定大致相同，主要可以概括为：在 BVI 或开

曼注册的公司——“相关实体”从事的相关经营活动，应该报告其活动的有关信息，通过评估确定是否

满足“经济实质”的要求，即通过“经济实质测试”。这就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如何判断

“相关实体”以及“经济实质”，本文主要将 BVI 及开曼的经济实质法对比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BVI and Cayman related entity recognition 
表 1. BVI 和开曼相关实体认定对比 

地区 相关实体范围 相关实体要求 

开曼 

1、不属于“当地公司”的公司，且

公司是根据(i)开曼《公司法》注册的

公司；或者(ii)根据开曼《有限责任公

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 
2、根据开曼《有限责任合伙法》登

记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3、在开曼群岛之外成立的，但是根

据开曼《公司法》登记的公司 

一般实体需满足： 
1、相关业务以合理的方式在开曼进行管理和决策 
2、在开曼境内有足够的运营支出 
3、在开曼境内有足够的业务实体(办公场所及相关设备等) 
4、在开曼境内有一定数量员工 
5、在开曼开展“核心收入来源”活动 
纯控股实体： 
1、符合《公司法(2018 年修订版)》规定的所有申报要求 
2、在开曼有足够数量员工和办公场所以持有和管理对外投资收益 

BVI 

1、所有具法人资格的英属维尔京群

岛税务居民所持有的英属维尔京群

岛公司和有限合伙公司 
2、所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持法人资

格并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和有限合

伙公司 

一般实体： 
1、相关业务在 BVI 进行及决策和管理 
2、相关业务有足够数量合格员工(须位于 BVI 境内) 
3、有从事核心创收业务的办公场所 
4、知识产权相关业务需要使用的特定设备应位于 BVI 境内 
5、在 BVI 境内开展“核心收入来源”活动 
纯控股实体： 
1、遵守相关适用法律 
2、在 BVI 有足够数量员工和办公场所以持有和管理对外投资收益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开曼和 BVI 的公司都适用经济实质法的要求，但是，部分开曼、BVI
公司并不属于经济实质法相关实体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在开曼、BVI 当地经营的本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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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基金或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的主体 
3) 其他税收管辖区的税务居民 
根据经济实质法的规定，上述“相关实体”应通过“经济实质测试”，如若不通过，则会面临相应

的处罚，包括罚款、强制关闭等措施，如果申报的金额不真实，还可面临刑事责任。所谓的“经济实质”

的判定方式，本文归纳总结如表 2 所示： 
 
Table 2. Judgment method of economic essence 
表 2. 经济实质判定方式 

相关业务类型 创造收入的核心经营活动 

银行业务 
筹集资金、风险管理(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活动)；套期对冲安

排；向客户提供贷款、商业信用或其他金融服务；管理核心资本并向投资人、开曼、

BVI 金融监管部门汇报 

物流、集中支持业务 运输、存储货物、配件和原料；管理存货；处理订单；提供咨询或其他行政管理服务 

融资和租赁业务 谈签融资条款；确定并获取租赁资产；确定融资和租赁条款及期限；监督融资和租赁

合同的执行并管理对应的风险 

资金管理业务 作出投资资产的持有或出售决定；计算风险和拨备；对外汇和利率的波动以及对冲进

行决策；向投资人和开曼、BVI 金融监管部门汇报 
总部模式业务 作出相关管理决定；代表集团内其他主体产生费用；协调集团间各主体活动 

持股平台业务 所有与该业务相关的活动 

保险业务 预测、管理并计算风险；保险或再保险；向投资人和开曼、BVI 金融监管部门汇报 

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业务) 综合考察开曼、BVI 公司对无形资产的创造、开发和后续运用是否承担实质性义务和

主要风险 

3. “经济实质法”出台的影响 

经济实质法的出台，主要受到了 OECD 及欧盟的压力，开曼、BVI 以及其他避税天堂为了不被欧盟

列入“税务不合作黑名单”，加强对当地公司的监管。而相关的“经济实质法”的出台对于设立在避税

地的不同类型的公司，其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区别，具体划分为以下几类： 
1) 投资基金 
实际上，经济实质法对于投资基金架构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是很大，以开曼为例，在开曼建立的投资

基金以及事投资基金业务的主体(以下简称“SPV”)并不属于经济实质法中所规定的“相关实体”范围，

因此也不需要进行“经济实质”测试，所以本文认为，对于这类投资基金的结构，实行经济实质法的影

响并不是特别大。 
2) 纯持股实体 
本文认为对于纯持股实体来说，经济实质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有限[2]，具体原因如下： 
以开曼为例，作为纯持股实体，开曼经济实质法要求其满足经济实质测试，但是该测试为简化形式，

即满足相关法规所规定的备案、在开曼有足够数量的员工和场地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而纯控股的主

体可以使用“注册代理人”的方式，即公开委聘开曼当地注册代理以通过该测试，而对于 BVI 而言，只

需要满足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在 BVI 有一定数量的员工和经营实体场所，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成本，

但并不会对这类企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3) 离岸信托 
离岸信托的相关业务并不属于经济实体法中所规定的“相关活动”，因此无需进行经济实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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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到经济实质法的直接管制，所以经济实质法对其影响比较小；如果是海外信托家族设立的 SPV主体，

也可能成为纯控股业务实体，同样可以参考 2)中的方式，在当地注册代理人以通过相关的审查，因此总

的来说，经济实质法对离岸信托总体影响不大。 
4) 红筹结构中的拟上市主体——非纯控股实体 
在避税地设立的为了进行海外上市的持股公司，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经济实质法的影响——这些公司

一般会被汇入大量的资本或者利润，存在较多的融资活动，因此会受到经济实质法的影响——业务活动

属于“总部业务”，需要满足经济实质要求，不过对于例如阿里等互联网公司所采用的“VIE 架构”，

仍然是可以使用的，只是相关费用会有所增加。因此，公司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成本

收益分析，即比较为了满足经济实质要求所增加的费用和转换税收居民身份(将企业另外设在其他国家)
的成本，如若选择继续在开曼等地设立公司，应努力满足其所要求的“经济实质”的要求，以减少公司

面临处罚的风险。 
综上所述，经济实质法出台对于企业的影响因企业情况而异，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 后经济实质法时代的展望 

上述分析中提到，如果设立在开曼或者 BVI 的公司不属于经济实体法中所规定的“相关实体”或者

“相关业务”，则受到经济实质法的影响较小，如果公司为纯控股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将实质性的业务

外包给开曼或 BVI 的当地代理人，以满足经济实质法案的相关要求，这种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影响，可能

会导致所设立公司运营成本的增加，但总体影响不大。而对于属于经济实质法案中规定的“相关实体”(例
如一般实体)，则受到该法案的影响可能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离岸公司是否还存在避税的空间呢？ 

4.1. 离岸公司的应对措施 

本文认为，受影响的公司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努力满足经济实质法的相关要求[3]  
设立在开曼或者 BVI 的相关企业可以努力增加所设公司的“经济实质”，根据法规的具体规定，例

如对于纯控股企业而言，增加相关人员数量，设立有关的办公场所；对于一般实体而言，在开曼或者 BVI
开展实质性的相关业务，从而满足相关经济实质的要求。这主要需要企业依照法律的具体固定做出修改，

从而规避相关处罚。 
2) 进行海外新布局，考虑其他避税地 
第一种方式可能会使得设立在开满或者 BVI 的公司成本过高，因此相关的离岸公司可能会选择成为

其他地区的税收居民，准确的说是无需遵守经济实质法的地区作为公司所在地，但实际上，随着国际反

避税行动的不断加强，许多传统避税地已经被列入“灰名单”或者“黑名单”之中，寻找合适的避税地

难度愈来愈大。以香港为例，此前香港并没有被要求遵守经济实质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在 2021 年 10 月，

欧盟将香港也纳入避税港的“灰名单”之中，实际上，在 2017 年，香港就已经被列入过“灰名单”，由

于香港努力提高税收透明度、防止税收协定滥用、推动税收公平竞争，不断改进相关的措施，因此在 2019
年香港被移除了灰名单。但是根据欧盟 2019 年 10 月 15 日出台的新标准，由于香港对境外消极所得并不

征税，可能会造成双重不征税的问题，因此将香港又一次列入了灰名单，并且要求如果香港对部分的消

极所得布政署，应该实施经济实质要求以及反滥用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如果选择香港设立离岸公

司，不仅会面临公司变更的成本，更可能在未来面临经济实质的审查。同时，公司如若进行新的布局，

注销在避税地设立的相关实体，还可能需要缴纳间接转让股权的所得税[4]。 
3) 分离相关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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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实质法的要求，对于相关实体开展的不同的“相关活动”的实质性要求有所不同，因此企

业可以考虑分离其无法满足“经济实质”的相关业务活动，从而规避相关的处罚。例如：如果相关实体

在开曼或 BVI 开展投资和融资活动，企业可以考虑仅保留投资业务，即纯持股活动，就可以适用简化的

“经济实质要求”。 

4.2. 后 BEPS 时代国际反避税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反避税的大背景下，各国税收合作不断加强，跨国企业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全球层面——OECD 不断推进反避税行动计划 
BEPS 行动计划的出台，是国际税收体系的重大变革，有利于减少跨国公司利用相关税制的漏洞所造

成的双重不征税行为，近年来，OECD 不断推进国际税收合作，尤其针对数字经济问题，OECD 提出“双

支柱方案”，目前已经在 136 个成员国中达成一致，预计未来会逐渐实施。实际上，OECD 关于国际税

收合作的相关倡议对世界各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例如：巴西根据《有害税收竞争》报告，对国内

的避税港等相关税法进行了调整，从而打击相关企业的避税行为。 
2) 区域层面——欧盟“黑名单”的动态调整 
欧盟所推出的税收《税务目的下欧盟非合作司法管辖区名单》每年更新两次，根据相关指标进行动

态调整。因此，即使企业将公司设立在现在不是“黑名单”或者“灰名单”所在地区，暂时不必遵守经

济实质法的相关要求，未来该地区有可能被纳入名单之中，企业仍然面临“经济实质测试”的风险和挑

战，一旦不满足要求，则会面临相应的处罚。与之前相比，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离岸公司，以减少

全球范围内的应纳税款的难度越来越高，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所面临的税收风险也越来越大。 
3)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CRS 
CRS 的全称为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申报准则，是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交换标准，是

各国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打击避税行为的新方式[5]。根据 CRS 相关规定，纳税人或者中介机构应该向本

国税务机关披露有关信息，以提高税收透明度。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进行涉税信息交换，开曼

群岛也在其中，中国于 2019 年也加入 CRS，长远来看，随着税收透明度不断提高，未来跨国企业和居民

个人的避税行为会受到进一步打击。 
尽管经济实质法案目前对部分实体并未纳入测试范围，对于纯控股实体的影响也比较小，但是本文

认为，经济实质法的颁布和实行是一个好的开端，对打击跨国公司利用离岸架构的避税行为有着一定的

作用，在 BVI、开曼等传统避税地的监管至少有所加强，使得部分设立在这些地方的公司需要重新考虑

其组织架构，进行相关经济实质的披露。可以说，经济实质法的出台和实施是一个转折点和风向标，传

统避税地的避税作用和商业功能趋于分离，经济实质法与各国制定的反避税规则及 CRS 信息交换都加速

了这一分离。未来随着全球反避税和税收情报交换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实质法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

完善，以应对国际税收带来的新的挑战。 

4.3. 经济实质法的最新进展及未来展望 

2020 年 2 月，英属维尔京群岛颁布了《经济实质法规则》2.0，与此前颁布的《经济实质法》相比，

主要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强调收入原则；二是再次强调在 BVI 设立的法律实体应该进行经济实质的

申报，如果没有及时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申报，则会受到相关的处罚，同时应该进行信息交换，与海外其

他税务机关交换实体的相关信息。 
对离岸公司的相关税收监管日益严格是当前国际税收的发展趋势，经济实质法的出台和实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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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信号。实际上，即使公司目前并不适用经济实质的规定，也并不一定代表公司未来不会受到经济

实质法的影响。因为对于相关主体的相关活动具有经济实质是一个持续性的监管要求，需按年度进行信

息申报和审核评估。[根据 ESA 第 10 条规定，ITA 可在每个财务期间结束后的 6 年时间内，判定相关主

体在该财务期间内未满足经济实质要求。如存在故意虚假陈述，或过失性或欺诈性行为，则不受前述 6
年时间限制。]离岸实体需按年度进行评估，根据实际业务变化情况判断是否适用及满足经济实质要求，

进行真实信息的申报。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实质法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动态监管”。但另一方面，目

前颁布的经济实质法主要受到来自 OECD 和欧盟的压力，可以理解为“被动”出台而不是“主动”推出，

因此在内容上有所保留：纯控股公司、基金和信托公司不属于“相关实体”范围或者可以适用简化的申

报要求，对于这几类企业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在未来，应该加强相关指引细则的制定，并加强执行上的

确定性；根据国际反避税的要求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对经济实质法的细则进行更新和调整，逐步扩大“相

关实体”的范围并严格监管；同时应该将经济实质法与 BEPS 行动计划的内容进行准确的对接，实现与

国际反避税规则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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